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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為避免

本校師生相關之科學應用發生違反動物福祉之情事，依據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訂定違反實驗動物福祉通報及處理標準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受理範圍 

（一）未向本委員會提出動物實驗計畫書，逕行執行之動物科學應用活動。 

（二）執行本委員會審查同意的動物實驗計畫，但實驗內容與原申請書內容不相符合。 

（三）執行本委員會核准之動物科學應用活動，經舉報有嚴重損害動物福祉的不當行為。 

（四）本委員會委員執行年度內計畫核可後監督（PAM）發現之重大缺失，提出改善建

議，經複查而未改善者。 

（五）其他違反動物福祉疑慮者。 

三、通報及處理流程 

（一）通報時應檢具(1)通報人姓名、(2)聯絡電話、(3) Email、(4)通報事項說明（通報人

舉報時，需標註事發日期、地點、相關人士與事件經過…等資料以利調查進行）

等事項，並郵寄至通報電子信箱或書面郵寄至本校生命科學院轉本校本委員會處

理，若採書面通報需於信封上詳列回信地址，以利回覆查證結果。 

（二）本委員會接獲本校違反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由執行秘

書儘速查明爭議案件內容並做必要處置，如違規爭議屬情節重大者，得視需要報

請主任委員召開會議討論，所有檢舉爭議案件之處置結果應於三個月內提出報告

並回覆通報人。 

（三）嚴重違規爭議案件經本委員會討論確認，得要求被通報人終止相關動物實驗，違

規爭議未改善前，本委員會得暫停受理被通報人次年度之動物實驗申請計畫書。 

（四）本委員會接獲所有通報事件與處置結果都應予紀錄並保存六年。 

四、通報人保護 

（一）通報人須檢具個人真實姓名，聯絡方式。本委員會對通報人個人資料僅作為案件

建檔使用，絕不做其他用途使用且負保密之責任。 

（二）通報人檢具之個人資料若有造假之疑慮，本委員會將不予調查所舉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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